建议严格落实网络餐饮新规整治幽灵外卖保障食品安全


农工党广西区委科技专委会主任、南宁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欧启忠：2 月 26 日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《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，明确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一致，必须在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展示经营资质、实体经营门面等信息，该规定将于 6 月 1 日正式实施。这一直指“幽灵外卖”顽疾的新规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“幽灵外卖”泛指没有堂食场地的餐饮外卖商家，多数卫生状况堪忧，通过租借证照、使用虚假地址、伪造门店照片等手段入驻外卖平台，严重威胁食品安全。需严格落实新规，加强整治，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。
近年来，网络餐饮外卖快速发展，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与此同时，“幽灵外卖”问题日益突出。一些不法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、套用许可、地址虚构等手段，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。这些商家无固定经营场所，卫生条件差，食品安全隐患大，一旦发生问题难以追溯，严重威胁消费者健康权益。
具体分析，当前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：
一是平台审核把关不严，入网门槛形同虚设。部分外卖平台为扩大商户规模，对入网商家资质审核流于形式，未进行实质性审查。一些平台明知商家资质有问题，仍允许其上线经营。平台与商户之间利益捆绑，缺乏有效制约机制，导致审核责任落实不到位。部分平台甚至为“幽灵外卖”提供便利，帮助其规避监管。
二是信息公示不透明，消费者难以辨别真伪。外卖平台上商家信息展示不规范，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关键信息模糊不清或刻意隐藏。部分商家使用虚假门店照片，实际经营环境与图片严重不符。消费者只能通过平台展示的信息判断商家资质，难以核实真实性，容易上当受骗。
三是监管手段滞后，线上线下脱节。传统监管方式主要针对线下实体店，对网络餐饮监管经验不足。监管部门与平台之间信息共享不畅，难以及时发现和处理违规商家。“幽灵外卖”经营者流动性强，监管部门查处后容易“死灰复燃”。跨区域经营问题突出，属地监管难以覆盖。
四是违法成本低，震慑作用不足。对“幽灵外卖”的处罚力度偏轻，罚款金额远低于违法所得，难以形成有效震慑。部分经营者被查处后换个“马甲”继续经营，违法成本极低。平台违规成本低，对商户管理不到位，缺乏主动治理动力。信用惩戒机制不健全，违法经营者未被列入黑名单。
五是消费者维权困难，追责渠道不畅。消费者发现“幽灵外卖”问题后，投诉举报渠道不畅通，处理周期长。平台与商户之间相互推诿，消费者难以确定责任主体。食品安全问题举证困难，消费者维权成本高。部分消费者因金额小、怕麻烦而放弃维权，助长了违法经营者气焰。
一、问题成因分析
“幽灵外卖”问题频发，反映了网络餐饮监管体系不完善、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深层次问题。
从平台角度看，追求规模和利润最大化，忽视食品安全社会责任。平台之间竞争激烈，降低入网门槛吸引商户，形成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现象。平台监管成本高，主动治理动力不足。
从商户角度看，部分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，为降低成本、逃避监管而选择“幽灵”经营方式。正规经营成本高，包括房租、装修、人工等，“幽灵外卖”可大幅降低成本，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。
从监管角度看，网络餐饮监管涉及市场监管、网信、商务等多个部门，职责划分不够清晰，协调配合不够紧密。监管手段和技术滞后于产业发展，难以适应新业态特点。
从消费者角度看，价格敏感度高，对低价外卖需求大，为“幽灵外卖”提供市场空间。食品安全意识不足，忽视商家资质审查，给违法经营者可乘之机。
从法律角度看，网络餐饮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，对平台责任、商户义务、消费者权利等规定不够明确。法律法规更新滞后于产业发展，难以有效规范新业态。
二、对策建议
为有效整治“幽灵外卖”，保障网络餐饮食品安全，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建议：
（一）压实平台主体责任，严格入网审核。针对问题一平台审核把关不严，建议严格落实新规要求，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家进行实质性审查，核实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真实性。可建立平台审核责任追究制度，对审核不严导致“幽灵外卖”上线的平台进行处罚。宜建立商户资质动态核查机制，定期复核。需将平台审核责任落实情况纳入信用评价体系。
（二）规范信息公示，保障消费者知情权。针对问题二信息公示不透明，建议严格执行新规要求，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一致。可在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展示经营资质、实体经营门面照片等信息。宜建立信息公示标准，统一展示格式和内容。需鼓励消费者监督举报信息不实行为，给予奖励。
（三）创新监管方式，实现线上线下联动。针对问题三监管手段滞后，建议建立网络餐饮智慧监管平台，实现监管部门与平台数据共享。可运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，自动识别异常商户。宜开展线上线下联合执法，形成监管合力。需建立跨区域监管协作机制，解决跨区域经营问题。
（四）加大处罚力度，提高违法成本。针对问题四违法成本低，建议对“幽灵外卖”经营者从重处罚，罚款金额与违法所得挂钩。可对多次违规的经营者实施行业禁入。宜建立网络餐饮黑名单制度，向社会公示。需对平台管理不到位行为进行处罚，倒逼平台履行管理责任。
（五）畅通维权渠道，保护消费者权益。针对问题五消费者维权困难，建议建立网络餐饮投诉举报快速处理机制，缩短处理周期。可建立平台先行赔付制度，保护消费者权益。宜加强食品安全科普宣传，提高消费者辨别能力。需建立消费纠纷在线调解平台，降低维权成本。




